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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市盘龙区民政局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盘龙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规程（试行）》的通知
盘民规〔2023〕1号

区属各街道：
为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规范发展。结合盘龙区实际情况，区民政局制定了《盘龙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规程（试行）》，现印发你们，望认真遵照执行。

昆明市盘龙区民政局
2023年5月30日



（此页无正文）


昆明市盘龙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规程
（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实施意见》以及市民政局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表达诉求、规范自律、促进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结合盘龙区实际情况，为完善我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备案管理规程。
一、定义
社区社会组织是由本辖区居民为了共同的意愿发起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生活服务、居民互助类、公益慈善、文化体育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类等活动的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由社区组织、企业或居民等法人或自然人自愿发起成立，以社区及其居民为服务对象，在本社区或街道辖区范围内开展服务。比如社区里的各类老年协会、儿童之家、妇女联合会、文艺团队、志愿团队、红白理事服务团体、调解纠纷团体等。
二、社区社会组织类别
（一）生活服务类。主要是为城乡社区居民提供社区各类反诈骗宣传预防、卫生医疗保健宣传和预防、就业再就业咨询服务、家电维修、科普宣传和服务等便民利民的组织。如社区便民服务团队、社区公共卫生宣传和预防团队、社区科普宣传和服务中心、乡村精神文明宣传队等。
（二）居民互助类。主要是指开展社区治安巡逻、安全管理、健康管理、红白理事、纠纷调处等活动的组织，如社区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社区综合治安巡逻队、社区安全管理队等。
（三）公益慈善类。以捐赠财、物或提供无偿服务方式，自愿为本社区开展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救灾、助医、助学、环保等公益慈善活动的组织。主要是为城乡社区特困老年人、独居老年人、残疾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孤儿等特殊群体、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关爱、照护和志愿服务的社会组织，如社区助老志愿服务队、社区助残志愿服务队、社区夕阳红关爱老年人志愿服务队等。
（四）文体活动类。主要是在城乡社区开展文化、艺术、体育、健身、娱乐活动的社会组织，如各类文艺爱好团队、广场舞团队、戏曲爱好者团队、剪纸或者书画团队、健身团队、棋牌爱好团队、全民健走团（队）、社区小舞台、社区小剧团、社区合唱队、社区插花队、社区茶艺表演队、社区手工坊、秧歌队、腰鼓队等。
（五）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类。主要是在农村社区开展各类农业生产宣传、种植技术咨询、农业生产互助和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如农村技术人才培育团队、果蔬苗木种植辅导中心（站）、农业生产宣传团队、农业生产互助团队、农机使用辅导队、特殊种植养殖技术咨询辅导团队等。
三、备案条件
成员人数有5人以上，符合社区社会组织类别的，主城区的可向属地的8个街道申请备案。水源区的可向属地的4个街道申请备案。各街道要积极宣传和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好备案工作，按照应备尽备的原则完善备案手续，在规程发布前已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及时按照规程要求进行规范。
四、备案要求
（一）名称规范
社区社会组织应当有明确而稳定的名称，一般按照前缀+字号+业务范围+组织形式构成。前缀由市+区+街道+社区构成，其中社区应为该社区社会组织的主要活动区域属地社区。活动范围跨社区较多、难以判断主要活动区域的，经街道核准可不冠社区名称。字号是标识该社区社会组织唯一性的称呼，由社区社会组织自行决定，但不得使用政党名称、党政军机关、名人或者引起歧义的名称。组织形式需明确易懂，组织形式为社会服务机构的一般用“中心”“站”“社”“所”等；组织形式为社会团体的一般用“队”“团”“社”“会”等；名称中不得使用“总”“中国”“中华”等字。
例：昆明市盘龙区XX街道XX社区XX志愿服务队
（二）活动地区
社区社会组织的备案以发起人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所属街道开展。备案社区社会组织应当在街道范围内活动，活动地点应当相对固定。原则上一个社区社会组织有且只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活动地点，且不得超出盘龙区辖区招募成员。社区社会组织因业务活动需要到街道范围外活动的，应当另行向街道备案。
为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安家”工程，依托街道、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街道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和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点、辖区内公共单位的公共场合等为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场地支持。
（三）负责人及成员
备案社区社会组织应当明确至少1名负责人，负责人应当在该社区社会组织或该业务领域有一定影响力，无不良行为记录，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备案时需提交负责人身份证明，并粘贴于《盘龙区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成立备案表》背面。
社区社会组织在备案时应同时提交成员名单，街道应对名单进行审核。成员可由单位会员、个人会员构成，其中，单位会员指的是能够提供统一信用代码证的法人机构，临时机构、派出机构均不得以单位会员身份加入。
（四）经费来源及使用
街道备案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经费可来源于个人赞助/捐赠、社会赞助、活动补贴等非财政资金，街道备案社区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特征，但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经济活动应当遵循以下规范：
1.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不得将社区社会组织经费转移至成员或负责人名下；
2.不得向成员收取会费，收支账目应当明确可查，定期在成员中进行公示；
3.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不得在社区进行募捐；
4.不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5.不得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五）章程
   社区社会组织应当参照章程示范文本制定本组织章程，并遵循章程开展活动。各街道要指导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规范章程，备案时应提交按章程示范文本制定修改的章程。
（六）出具备案编号
在街道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经街道审查同意备案后，由街道设立备案编号，在《盘龙区社区社会组织成立备案表》“街道办事处意见”一栏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并在“备案编号”一栏填写备案编号。备案编号具有唯一性。备案编号统一使用昆明市（KMS）盘龙（PLQ）拼音首字母大写+街道拼音首字母大写+社区拼音首字母大写+SS0000+序号构成。
例：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长青社区XX老年文艺队：KMSPLQLMCQSS00001
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小坝社区XX志愿者队伍：KMSPLQLMXBSS00002,以此类推。
（七）党建工作
属地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要落实党建责任，指导、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定期与社区社会组织联系，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八）管理单位 
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由街道办事处和属地社区进行管理。街道办事处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备案管理单位，负责社区社会组织的备案及工作指导，监督社区社会组织按照规范的名称和章程开展活动，并做好动态管理。属地社区作为属地管理单位，负责社区社会组织的日常指导。发展良好、有一定影响力的，符合登记条件的可向区民政局申请成立全区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由原业务指导单位担任。
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应每年向备案街道报送上年度工作报告、本年度工作计划。社区社会组织自愿申请解散的，备案街道应将其备案号作废并不得再次使用。
五、相关要求
本管理规程自下发之日三十日后试行。在本规程发布前已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需及时按照本规程要求，规范备案登记。各街道应对备案社区社会组织实施动态管理，及时更新。


附件：盘龙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材料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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